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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云内动力              股票代码：000903              编号： 2017—063 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拟与公司参

股公司科力远混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柴油机混合

动力技术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投资金额：合资公司注册资本暂定为 60,000万元，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拟

以现金人民币出资 30,600 万元，占比 51%，为合资公司的控股股东；科力远混合动力技

术有限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出资 29,400 万元，占比 49%。本公司未参与投资合资公司。 

●本次签订的《合资协议书》属于协议双方合作的约定，因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

公司系国有企业，本协议需取得公司实际控制人昆明市国资委批准后生效。 

●合资公司成立对本公司的影响：随着汽车行业排放要求的进一步升级，未来本公

司有望借助控股股东在柴油机混合动力系统的布局，迎来公司发动机产品长远的发展，

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发动机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公司的盈利能力，未来为广大股东带来

更大的回报，但合资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与参股公司合资成立，短期内不会对本公司业

绩产生直接影响。 

●混合动力汽车目前国内市场占比较小，合资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经营管理

以及市场环境、国家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能否发展壮大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2017年 6月 15日，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

内集团”）的通知：为满足国家逐年严格的油耗与排放法规要求，建设完善云内集团的

技术体系，进一步提升云内集团产品的盈利能力；随着汽车行业排放要求的进一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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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内集团在柴油机混合动力系统的布局可为云内动力的发动机产品长远发展提供支持，

从而进一步提升云内动力发动机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盈利能力，2017 年 6月 14日，云内

集团与科力远混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HS公司”）签订《合资协议书》，具

体内容如下： 

一、概述 

鉴于云内集团和 CHS 公司在各自领域里处于领先地位，为发挥各自领域内的资源优

势，双方拟合作开展柴油深度混合动力系统，通过开发 HT3800，以及推广 HT1800、HT2800

系统在柴油机领域的应用，产品适用于轻卡、MPV、皮卡、SUV、轻客、微卡、中巴等车

型。 

云内集团与 CHS 公司经充分协商，双方签订了《合资协议书》，根据协议约定双方

合资成立无锡同润混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登记核定为准，以下简

称“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 60,000 万元(人民币陆亿元整）。其中云内集

团认缴 51%，总额为 30,600万元(人民币叁亿零陆佰万元整)；CHS 公司认缴 49%，总额为

29,400 万元（人民币贰亿玖仟肆佰万元整）。双方均以现金方式出资。 

注册资本由出资双方按其出资比例分期认缴，首期实缴 15,000 万元（人民币壹亿伍

仟万元整）,其中云内集团实缴 7,650 万元（人民币柒仟陆佰伍拾万元整），占比 51%；

CHS 公司实缴 7,350万元（人民币柒仟叁佰伍拾万元整），占比 49%。首期实缴资金于合

资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 30日内出资到位并存入合资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二期实

缴 15,000 万元（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其中云内集团实缴 7,650 万元（人民币柒仟

陆佰伍拾万元整），CHS 公司实缴 7,350 万元（人民币柒仟叁佰伍拾万元整），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缴足。后期出资双方根据合资公司研发及产业化资金需求按各自认缴比

例出资到位。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5,170万元 

住所： 云南省昆明经开区经景路 66号云内动力技测大楼三楼 301-303室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波 

成立日期：1999年 3月 28日 



 

3 

经营范围：机械设备、五金产品、电子产品、农业机械、汽车的销售与售后服务；

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昆明市国资委 95.0841%，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持股

4.9159%。 

2、公司名称：科力远混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2,077万元 

住所：佛山市禅城区季华西路 131号 1#楼 A座自编 601-604室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钟发平 

成立日期：2014年 11月 25日 

主营业务：汽车零配件的销售，电机、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的制造；汽车零部件

及配件制造（含汽车发动机制造）；节能环保产品销售。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51.02%，浙江吉利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9.9%，上海华普汽车有限公司 27.07%，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8.78%，

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0.46%，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77%。 

三、合资公司成立后，相关各方与本公司的股权关系 

 

 

 

 

 

 

 

 

 

 

 

 

 

49.00% 

51.02% 

51.00% 

31.92% 

合资公司 

科力远 

CHS 公司 

云内集团 

云内动力 

2.77% 



 

4 

四、合资协议主要内容 

1、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暂定为 60,000 万元，云内集团拟以现金人民币出资 30,600万元，

占比 51%，为合资公司的控股股东；CHS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出资 29,400 万元，占比 49%。 

股东首期实缴 15,000 万元，首期实缴资金于合资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 30 日内

出资到位并存入合资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二期实缴 15,000万元，于 2017年 12月 31

日前缴足。后期出资双方根据合资公司研发及产业化需求逐渐再出资到位。 

2、合资公司生产产品 

适用匹配 HT3800（柴油/燃气）、HT1800（柴油）和 HT2800（柴油）发动机混合动

力变速箱总成的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和销售推广。 

合资公司前期委托 CHS公司研发 HT3800混合动力变速箱 A样机，后期以合资公司自

有资金实现产业化并增加设备等投资建设生产线的形式扩大生产和业务规模。 

3、合资公司生产规模 

项目整体规划年产 30 万台套柴油/燃气深度混合动力变速箱总成，首期规划建设年

产 15 万台套。 

4、合资公司法人治理设计 

公司最高权力机构为股东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公司股

东会对特别事项作出决议均须经代表 100%以上表决权的全体股东通过方可执行。 

公司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其中云内集团推荐 3名，CHS公

司推荐 2 名；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副董事长 1 人，董事长由董事会根据云内集团提名

选举产生，副董事长由董事会根据 CHS 公司提名选举产生。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云内集团

推荐，股东会确认。董事每届任期三年，经委派方委派可以连任或撤换。 

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CHS公司推荐 1名，云内集团推荐 1 名，1名职工监事；监

事会设监事会主席 1 名，由 CHS 公司推荐，由监事会选举产生。监事每届任期三年，经

委派方委派可以连任或撤换。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

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公司设总经理 1 名，由云内集团推荐，合资公司董事会聘任，公司设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不超过 6名，其中财务总监 1名，由 CHS公司推荐，董事会聘任。

其余人员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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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特别事项的约定 

基于对项目研发团队实施有效激励，CHS公司拟优先转让不超过首期实缴出资额 10%

的比例给项目研发团队（具体方案 CHS公司届时另行拟定）。云内集团同意配合支持 CHS

公司并按相关审批流程实施该激励方案。如合资公司未来上市或并购重组等事项发生时，

双方同意研发团队所持有的股权享有优先退出选择权。 

合资公司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需经占公司董事会参与表决董事的三分之二以上（不

含三分之二）的董事表决通过方为有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合资公司发生的对外投资、购并重组以及对外提供担保（包括但不限于抵押、质押、

保证等各种形式的担保）等重要事项需经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不含三分之二）的董事

表决通过。 

合资公司成立后，CHS公司与合资公司另行签署相关技术许可协议和技术开发服务协

议，具体金额根据双方认可的中介机构评估后确定。CHS公司保证不得将该专利和非专利

专有技术（含 HT1800、HT2800、HT3800）用于其他任何第三方柴油机项目上,合资公司不

得该专利和非专利专有技术用于汽油机项目上。 

五、合资公司成立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合资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与参股公司合资成立，短期内不会对本公司业绩产生直

接影响。 

2、随着汽车行业排放要求的进一步升级，未来本公司有望借助控股股东在柴油机混

合动力系统的布局，迎来公司发动机产品的长远发展，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发动机产品

的市场占有率和公司的盈利能力，未来为广大股东带来更大的回报。 

3、CHS公司系本公司参股公司，随着合资公司盈利，CHS公司将在合资公司取得投

资收益，未来本公司也将间接取得合资公司的部分投资收益。 

4、合资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能够为本公司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领

域柴油/燃气机广泛开展产品合作及市场推广提供经验。 

六、风险提示 

1、本次签订的《合资协议书》属于协议双方合作的约定，因云内集团系国有企业，

本协议需取得公司实际控制人昆明市国资委批准后生效。 

2、混合动力汽车目前国内市场占比较小，合资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经营管理

以及市场环境、国家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能否发展壮大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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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广大投资者的要求，及时跟踪有关事项进展，履行必要的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六日 




